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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935 号

申请人：黎家宏，男，汉族，1989 年 1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:广东省广宁县 。

委托代理人：屈枚芳，女，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御意餐饮有限公司，住所:广州市海珠区

江南大道中 348 号 B 座首层 102 铺自编号Ⅹ103 铺 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谭启初,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丽华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钟锦强，男，该单位厨房承包人员。

申请人黎家宏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御意餐饮有限公司关于确

认劳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黎家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屈枚芳和被申请人

的委托代理人陈丽华、钟锦强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

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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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

年 8 月 2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

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工资 413.79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每天延长工

作时间 2 小时的加班工资 77.58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高温津贴 27.6 元；五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45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系 2023 年 8 月 23 日来我单位面试

见工的求职人员，并非我单位员工。申请人自称其为打荷熟手，

经我单位对其熟手程度考察，发现申请人在见工当天早上什么

都不会，就站在一旁，晚市亦然，与其所述为打荷熟手不相符，

显然说谎。同时，据其他员工反映，申请人当天行迹可疑，到

处拍照，更表明申请人求职重点不在于找工作，有碰瓷、偷窃

的嫌疑。因申请人不具备打荷熟手工作能力，当天晚上我单位

通知申请人不适用我单位。另，申请人提供的考勤表是虚假的，

表中人员名单均非我单位员工，我单位保留追究申请人相关法

律责任的权利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2023 年 8 月 22 日申请人在获取被申请人联系方式后

加被申请人微信，询问打荷岗位月薪多少，并表示明天早上过来

上班，被申请人回复熟手 4300 元，生手 4000 元，申请人质疑招



- 3 -

聘上不是写着 4500 元么，被申请人回复 4500 元要求熟手且需荷

王休息能顶位，申请人询问被申请人能否给到 4300 元，被申请

人回复做下去是可以的；2023 年 8 月 23 日上午 8 点多申请人向

被申请人报到，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 9 点进入厨房；当天晚上

11 点多，被申请人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及微信聊天方式，以申请

人当天试工不符合要求为由通知申请人次日起不用回去上班，并

指出申请人当天的试工结果不具备申请人所述的熟手程度，申请

人当即表示其系从肇庆过来的，要求被申请人按车费及工资结算

共 400 元，被申请人回复仅能结算当天的工资，并向申请人转账

143 元，申请人则要求当天工资按 4300 元计算，还需要给高温

津贴，否则其报警并投诉。以上事实，有庭审调查及双方确认的

微信聊天记录为证。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解除权属于形成

权，以一方当事人作出解除之明示意思表示并到达对方即发生

法律效力。本案被申请人已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当天晚上向申

请人作出解除之意思表示并有效送达申请人，故申请人主张双

方劳动关系延续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，本委不予采纳。又，劳

动者在试工期间需提供劳动，试工期间为劳动关系期间的一部

分，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

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23年 8月 23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请求确认2023年 8月 24日与被申请人亦存在劳动关系，

本委则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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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的岗位执行月休 4 天的工时制

度，有提供住宿，申请人已收取被申请人 143 元转账款。申请

人主张 2023 年 8 月 24 日其还自行回去上班半天，被申请人未

足额支付其工资。被申请人否认申请人当天有上班。本委认为，

如前述查明认定，双方劳动关系已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晚上解

除，无论申请人次日是否自行回被申请人处上班半天，亦非认

定为从事被申请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，被申请人无需承担给

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4 日工资之义务，故申请人请求 2023 年

8 月 24 日的工资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关于工资标准，薪酬待遇属

劳动关系项下权利义务，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，鉴于被申请人

没有就申请人提出的 4300 元期望薪资明确表态，导致双方此后

结算工资发生争议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的规定，劳资双方均不能对工资数额举证的，按照有利于劳动

者原则，本委采纳 4300 元/月的标准结算申请人 2023 年 8 月

23 日的工资。经计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该天工资的金额

为 144.54 元[43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1 天]，结合

被申请人已支付工资情况，因此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该

天工资差额 1.54 元（144.54 元-143 元）。

三、关于高温津贴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厨房室温超过 35 摄氏

度。被申请人确认厨房没有安装空调及风扇，主张申请人的工

资标准已包含高温津贴在内。本委认为，工资标准为劳资双方

执行约定工时制度结算的对价，未表现包含特殊工作环境的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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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，故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包含高温津贴，本委不

予采纳。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

委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总

工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9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3 日高

温津贴 13.8 元。申请人请求 2023 年 8 月 24 日高温津贴，本委

则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3 年 8 月 23 日、

8 月 24 日每天延时工作 2 小时，上班时间包含两次用餐时间。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用餐时间不属于实际工作时间，应当合理剔

除。其次，依据前述查明，申请人关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延时

工作 2 小时的主张明显失实。最后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

号）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劳动者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

责任，现申请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形，

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申请人请求延长工

作时间的加班工资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在 2023 年 8 月 23 日

当天的见工面试中，其单位发现申请人并不了解打荷工作内容，

主动性极差，甚至需要另一名打荷人员带领其一起工作，与其

自称熟手完全不相符，且经常找不到人，有员工反映申请人到

处拍照，行迹可疑，有碰瓷嫌疑。申请人否认其存在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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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述情形。另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中，招聘广告、申请人穿着

工衣自拍、考勤表等证据均表现为照片形式。依据申请人所述，

招聘广告系其拍摄于被申请人门口，个人自拍照系其拍摄于被

申请人的杂物间，考勤表系其拍摄于被申请人的厨房。另查，

根据本市办案系统查询反映，本案申请人有多次劳动仲裁记录，

该些案件反映，近一年来申请人仲裁的每一个用人单位所涉及

劳动关系期间基本未超出一个月，大部分仅为数天。本委认为，

试用期是企业与新员工为互相了解、选择而约定的一定期限的

考察、磨合期，企业有权对新员工就该期间的工作能力、业绩

水平、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，以此确定新员工是否符

合招录用条件。首先，餐饮行业对一线基层人员工作能力的考

察更注重对业务实操的执行力，劳动力市场需求决定有同类型

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，本案申请人系按熟手打荷的定位向被申

请人报请工资待遇，被申请人按熟手打荷的岗位标准对申请人

进行考察评定并无不妥。其次，面对被申请人指出其不符合打

荷熟手表现并通知其离开时，申请人亦仅是对工资结算标准提

出异议，以及要求一并结算车费、高温津贴，并无对被申请人

的解除事由作出反驳。再者，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需以劳

动者切实履行完成劳动任务责任为基础，申请人到岗工作仅 1

天，已然“忙于”搜集“证据”，其的多处拍照取证行为亦间

接印证被申请人指责申请人工作时间有到处拍照的可疑行为及

找不到人的可能，未能令被申请人相信申请人能较好地履行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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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者忠诚及勤勉的义务。最后，爱岗、敬业系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对公民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，心态决定工作行为和工

作态度，申请人高频率申请劳动仲裁的行为，已形成习惯性仲

裁活动，存在频繁、短暂地与不同用人单位建立、解除劳动关

系而后通过诉讼谋取利益的情形，令人难以相信申请人拥有健

康、积极向上的职业观念及工作态度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不

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为由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并无不妥。

因此，申请人请求赔偿金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

八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

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 号）第四十二条，《广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

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本

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8 月 23 日存在劳动

关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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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8 月 23 日工资差额 1.54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8 月 23 日高温津贴 13.8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 莉

二○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易恬宇


